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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龙口液化天然气（LNG）项目码头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竣工环保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要

求，“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中如实记载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环

境影响报告书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对策

措施的实施情况，以及整改工作情况等，中国石化龙口液化天然气（LNG）项目码头工

程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具体内容如下。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设计简况

中国石化龙口液化天然气（LNG）项目由码头工程、接收站工程、电厂温排海水取

水工程三部分组成，本码头工程是“中国石化龙口液化天然气（LNG）项目”的组成部

分。在初步设计中，已将码头工程有关的环境保护设施予以纳入，码头工程有关的环境

保护设计严格按照国家有关的环境保护设计规范要求设计。工程实际建设过程中落实了

相关防治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措施以及工程环境保护投资。

1.2施工简况

本码头工程的环境保护设施施工纳入施工合同，环境保护设施建设进度和资金有保

证，项目建设过程中组织实施了环境影响报告书以及审批部门审批意见中提出的环境保

护对策措施。

1.3验收过程简况

中国石化龙口液化天然气（LNG）项目码头工程设备装置、装卸输送管线气密性良

好，应急物资库均已配置，本项目验收范围内相关环境保护措施符合环保要求。

1.4开工、竣工、调试情况

（1）2020年 9月，《中国石化龙口液化天然气（LNG）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完

成；

（2）2020年 9月 22日，项目取得烟台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对中国石化龙口液化

天然气（LNG）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烟环审〔2020〕45号）。



（3）2021年 9月 26日，项目取得《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中国石化龙口液化天然

气接收站项目核准的批复》（发改能源〔2021〕1373号），批复同意“中国石化烟台龙

口液化天然气接收站项目”开工建设。

（4）2022年 3月 15日，取得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石化龙口液化

天然气（LNG）项目码头工程基础设计的批复》；

（5）2023年 2月 2日，取得《交通运输部关于中国石化龙口液化天然气接收站项

目配套码头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交水函〔2023〕33号）。

（6）2023年 9月 7日，取得《交通运输行政许可决定书》（烟交（龙）〔2023〕30004

号）。

（6）2023 年 10月 19日，“中国石化龙口液化天然气（LNG）项目”码头工程开

始建设；

（7）2025年 5月 20日，环保设施竣工，竣工日期公示；

（8）2025年 5月 25日，环境保护设施调试信息公示；

（9）2025年 7月 31日，编制完成《中石化烟台龙口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突发环

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完成备案（备案编号 370681-2025-200-H）；

（10）2025年 8月 25日，完成《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表》并取得《登记回执》（登

记编号：91370681MA3RBC8J6J001Z）。

1.5验收工作组织、启动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

设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配

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编制验收报告”。

根据中国石化龙口液化天然气（LNG）项目由码头工程、接收站工程、电厂温排海

水取水工程三部分组成，目前码头主体工程及相关环保设施建设完成，因此，开展验收

工作。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第 682号令）、《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技术指南 生态影响类》（HJ/T394-2007）及《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暂行办法〉的公告》（国环规环评〔2017〕4号）的规定和要求，中石化烟台龙口

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委托北京中环博宏环境资源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竣工环保验收调查

工作。2025年 6月至 2025年 7月期间，验收调查单位对工程现场及周边环境敏感点分



布情况、工程环保执行情况、生态恢复情况和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情况等方面进行了深入

调查，在此基础上开展了中国石化龙口液化天然气（LNG）项目码头工程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调查工作。

2025年 6月，北京中环博宏环境资源科技有限公司委托青岛易科检测科技有限公

司对码头工程附近海域海洋生态环境、渔业资源进行调查以及对附近海域水质及沉积物

进行取样检测进行了监测。验收调查人员走访了周边公众和工程所在地生态环境、渔业、

海洋等部门，对工程施工期、试运行期间是否发生环境污染事故与环保投诉情况进行了

调查。在上述工作及对监测、检查结果进行认真分析和整理的基础上，编制了《中国石

化烟台 LNG项目码头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

1.6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

1、竣工公示情况说明

中石化烟台龙口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于 2025年 5月 20日开展了码头工程环保设施

竣工信息公开工作，公开方式为网上公示，公示网址为工程建设验收公示网

（https://www.yanshougs.com）。

图 1 码头工程竣工信息公示截图

2、试运行公示情况说明

中石化烟台龙口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于 2025年 5月 25日开展了码头工程环保设施

试运行信息公开工作，公开方式为网上公示，公示网址为工程建设验收公示网

（https://www.yanshougs.com）。



图 2 码头工程调试信息公示截图

3、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

项目在信息公开期间，未收到项目区群众及周边企业的反馈意见及投诉，在项目建

设期间及公示期间，未受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处罚，目前无需整改的事项。

2.其他环境保护措施实施情况

2.1制度落实情况

2.1.1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1）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公司设立安全环保部负责项目安全环境管理。

龙口液化公司安全环保部门制定了中石化烟台龙口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 HSE教育

和培训管理办法》《中石化烟台龙口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环境保护管理办法》《中石化烟

台龙口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管理规定》《中石化烟台龙口液化天然气

有限公司应急管理办法》《中石化烟台龙口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环境监测管理规定》《中

石化烟台龙口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环境保护责任制》《中石化烟台龙口液化天然气有限

公司环境保护设施管理办法》等制度及办法，加强环境保护管理和环境风险防控。

（2）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2025年 7月 31日，编制完成《中石化烟台龙口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预案》并完成备案（备案编号 370681-2025-200-H）；按照应急预案要求，设立了应

急组织机构，完善了应急资源储备和风险防范措施，并定期进行环境风险事故演练。



（3）环境监测计划

项目施工期间，已对海水水质、沉积物、海域生态等进行监测；项目验收期间，已

对码头区域海水水质、沉积物、生物体质量、海域生态和渔业资源等进行监测。

项目先行验收后，后续将委托具有环境监测资质和国家计量认证资质的专业机构承

担环境监测；同时，将建立健全污染源监控和环境监测技术档案，并接受当地生态环境

部门的指导、监督和检查。

2.2其他措施落实情况

已完成海洋生态补偿。

3.整改工作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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